
護理機構評鑑辦法第三條、第四條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護理機構應接

受中央主管機關之評

鑑；其評鑑時間及評

鑑合格有效期間，規

定如下： 

一、新設立或停業後

復業： 

（一）評鑑時間：自

開業或復業之

日起滿一年後

之一年內。 

（二）評鑑合格有效

期間：自評鑑

合格當年之次

年起六年。 

二、經評鑑合格： 

（一）再次接受評鑑

時間：評鑑合

格有效期間內

之最後一年。 

（二）評鑑合格有效

期間：自評鑑

合格當年之次

年起六年。 

三、原評鑑合格受撤

銷或廢止處分： 

（一）評鑑時間：自

處分送達護理

機構之日起一

年內。 

（二）評鑑合格有效

期間：自評鑑

合格當年之次

年起六年。 

第三條 護理機構應接

受中央主管機關之評

鑑；其評鑑時間及評

鑑合格有效期間，規

定如下： 

一、新設立或停業後

復業： 

（一）評鑑時間：自

開業或復業之

日起滿一年後

之一年內。 

（二）評鑑合格有效

期間：自評鑑

合格當年之次

年起四年。 

二、經評鑑合格： 

（一）再次接受評鑑

時間：評鑑合

格有效期間內

之最後一年。 

（二）評鑑合格有效

期間：自評鑑

合格當年之次

年起四年。 

三、原評鑑合格受撤

銷或廢止處分： 

（一）評鑑時間：自

處分送達護理

機構之日起一

年內。 

（二）評鑑合格有效

期間：自評鑑

合格當年之次

年起四年。 

一、為配合國家政策推

動醫療照護體系永

續發展，降低護理

機構評鑑負擔，護

理機構評鑑合格有

效期間規定，自四

年修正為六年。 

二、各款應接受評鑑時

間之規定，無須修

正。 

 

第四條 護理機構經評

鑑不合格者，其應再

接受評鑑之時間及評

鑑合格有效期間，規

第四條 護理機構經評

鑑不合格者，其應再

接受評鑑之時間及評

鑑合格有效期間，規

一、配合前條修正規定

，評鑑合格有效期

間六年，爰修正本

條針對經評鑑不合



定如下： 

一、第一次不合格： 

（一）評鑑時間：評

鑑不合格公告

之日起一年內

完成評鑑。 

（二）評鑑合格有效

期間：自評鑑

合格當年之次

年起五年。 

二、連續二年不合格

： 

（一）評鑑時間：評

鑑不合格公告

之日起一年內

完成評鑑。 

（二）評鑑合格有效

期間：自評鑑

合格當年之次

年起四年。 

三、連續三年以上不

合格： 

（一）評鑑時間：評

鑑不合格公告

之日起一年內

完成評鑑。 

（二）評鑑合格有效

期間：自評鑑

合格當年之次

年起一年。 

定如下： 

一、第一次不合格： 

（一）評鑑時間：評

鑑不合格公告

之日起一年內

完成評鑑。 

（二）評鑑合格有效

期間：自評鑑

合格當年之次

年起三年。 

二、連續二年不合格

： 

（一）評鑑時間：評

鑑不合格公告

之日起一年內

完成評鑑。 

（二）評鑑合格有效

期間：自評鑑

合格當年之次

年起二年。 

三、連續三年以上不

合格： 

（一）評鑑時間：評

鑑不合格公告

之日起一年內

完成評鑑。 

（二）評鑑合格有效

期間：自評鑑

合格當年之次

年起一年。 

格護理機構再次接

受評鑑，於合格後

之有效期間規定，

最長為五年。依現

行條文各款架構，

明定第一次不合格

者，連續二年不合

格者，連續三年以

上不合格者，其合

格後分別應有之效

期。 

二、各款應接受評鑑時

間之規定，無須修

正。 

 


